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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金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条款及细则 - 网上优惠 

 

优惠推广期 

 

1. 优惠推广现已生效，直至另行通知。 

 

优惠详情 

 

2. 於推广期内，合资格客户可以合资格新资金获享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有关最新优惠详情，请浏览

之指定货币「新资金定

期存款优惠年利率 -网上优惠」。年利率只供参考而非保证。此年利率或会因应当时市场情况而有

所更改。定期存款会因货币，存款期，存款金额和客户类别而有不同的优惠定期存款利率。我们将

於您开立定期存款时确定有关年利率。 

 

如何获享优惠 

 

3. 您可获享优惠，若您或其联名户口客户： 

a. 透过滙丰网上理财或滙丰流动理财开立定期存款时所开立的定期存款额少於或等同合资格新资

金; 及 

b. 成功开立的定期存款与我们提供当时优惠的货币丶存款期及存款金额相符。定期存款只适用於

香港营业日内的营业时间（定期存款货币所属区域假期除外）。 

 

4. 您不能获享优惠，若您或其联名户口客户在过去 7个历日或开立定期存款当日於您的个人户口或联

名户口以合资格新资金开立定期存款。 

 

5. 有关此优惠之最低存款金额，请浏览以上第 2 条款中所述的网页。 

 

6. 如您於一下情况开立定期存款指示，您必须在定期存款正式开立时符合条款 3 及 4的所有规定，方

可享有此优惠。否则我们只会给予当时牌价及您适用的综合户口特惠年利率。 

a. 开立远期之定期存款指示; 

b. 於本行营业运作结束後开立定期存款指示; 或 

c. 於非香港或外币定期存款的货币司法管辖区的营业日开立存款指示。 

 

获享优惠前须注意事项 

 

7. 每项定期存款(等同或少於「合资格新资金」)必须於新资金存入本行後的 7 个历日内开立。假如新

资金於不同时间存入，此定期存款必须於首笔新资金存入後的 7 个历日内开立才可享有此优惠。 

 

8. 若您在联名户口开立获享此优惠的定期存款，其联名户口客户亦会得悉您曾开立享有此优惠的定期

存款。 

 

9. 我们可更改或终止优惠或修改条款及细则。有关最新之优惠内容丶供应及条款及细则，请参阅我们

的网页。 

 

10. 就本优惠如有任何争议，我们保留最终决定权。 

 

11. 我们根据香港法例撰写优惠之条款及细则。本优惠资料及本条款及细则的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义或

不一致，概以英文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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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定义 

 

12. 「新资金」指以 (a) 新增资金 (包括我们所接受货币的新增资金，并将之兑换成相关货币)，及／

或 (b) 存入至您的储蓄户口的相同货币股票／存款证／债券／新股认购退款或到期赎回款项(包括

存入至您的储蓄户口而为我们所接受的其他货币股票／存款证／债券／新股认购退款或到期赎回款

项，并将之兑换成相关货币)。新资金不包括透过我们账户发出的的本票 / 支票丶经我们其他账户

转账 / 汇款存入及经兑换我们账户现有资金而成的款项。如有任何争议，我们保留对新资金定义

的最终决定权。 

 

13. 「合资格新资金」是指您最新存款总结馀与 7日前总结馀对比所增加的金额。您名下的所有户口的

存款结馀均会被计算在内，并以港币为计算单位。如果您已於过去 7日内以任何新资金开立定期存

款，此部分新资金将不属於「合资格新资金」。 

 

14. 「合资格客户」指香港上海滙丰银行有限公司（及其继承人及受让人）的财富管理及个人客户。 

 

风险声明 

货币兑换风险－外币和人民币存款的价值需承受因汇率波动而产生的风险。倘若你选择将外币和人民币

存款兑换为其他货币时的汇率较当初兑换外币和人民币存款时的汇率为差，则可能会因而蒙受本金损

失。 


